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陕西省职业技术教育学会文件 
 
 

陕职学〔2021〕82 号 

★ 

关于《印发陕西省职业技术教育学会职业教育科
学研究课题管理办法》的通知 

 

各会员单位： 

    现将《陕西省职业技术教育学会职业教育科学研究课题管理

办法》予以印发，学会课题管理按此办法执行，原《陕西省职业

技术教育学会教育教学改革研究课题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（陕职

学[2015]21号）废止。 

      

附：《陕西省职业技术教育学会职业教育科学研究课题管理办

法》 

 

陕西省职业技术教育学会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1 年 9月 16日  

 

抄送：学会领导，档。 

  陕西省职业技术教育学会秘书处          2021 年 9 月 16 日印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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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 

陕西省职业技术教育学会 

职业教育科学研究课题管理办法 

 

为切实提高各会员单位职业教育科学研究水平，服务院校教

育教学改革深入开展，特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一条 课题类型 

职业教育科学研究课题分为专项、重点、一般等三个类别。 

1.专项研究课题：指相关部门决策咨询、智库咨询和横向委

托等方面的研究项目。 

2.重点研究课题：指有关全国、陕西职业教育改革发展中的

热点和难点问题的研究项目。 

3.一般研究课题：指省内各院校在教育教学改革创新过程中

遇到的热点和难点问题的研究项目。 

第二条 课题立项 

1.专项研究课题由学会依据委托单位对研究项目的要求，组

建课题组，直接立项。 

2.重点研究课题由学会公开征集、院校推荐、专家评审、择

优立项，每年 1次。 

3.一般研究课题由学会统一组织、院校评审推荐、学会核准

立项，每年 1 次。但各院校在评审推荐时，每项课题的预期成果

至少应有 1篇公开发表的论文（不含内刊）。 

第三条 课题经费 

专项、重点研究课题由学会根据每年经费预算，适度给予经

费支持，院校按不低于 1:1 的比例给予配套经费支持；一般研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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课题经费由推荐院校自筹。 

第四条 课题管理 

    1.专项研究课题、重点研究课题的开题、结题由学会负责，

过程管理及中期检查由承担院校负责。 

    2.一般研究课题开题、过程管理及中期检查、结题由承担院

校负责，学会负责立项和结题的核准。 

第五条 课题结题 

1.专项研究课题的研究成果，达到委托单位的要求即可结题。 

2.重点研究课题由各院校初审、学会组织专家评审结题。 

3.一般研究课题由各院校负责组织，提出结题意见，由学会

核准结题。 

第六条 相关事项 

1.课题主持人原则上限 1 人。 

2.课题未结题时，主持人不得再申报课题。 

3.课题研究一般时限为 2 年，如无特殊原因，原则上不予延

期；确有特殊原因需要延长的，课题负责人所在院校要在结题年

以函件形式向学会提交书面延期申请，待学会批准同意后方可延

期，且延期时间一般不得超过 1年。 

4.对于提前完成研究任务的课题，可提前结题。 

5.课题研究成果以论文、教材和专著等形成公开发表时，项

目来源需标注陕西省职业技术教育学会课题编号，未标注的不予

列入该课题的结题材料。 

6.在课题研究期间，课题组成员可作为“陕西省职业技术教

育学会特聘研究员”公开发表论文（只限核心及以上期刊）或出

版专著，但内容必须是本课题的研究成果，且项目来源需标注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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课题编号。 

第七条 本办法由陕西省职业技术教育学会负责解释，自 2021

年 9 月 16日起执行。 

 


